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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您好

APEC通訊自1999年發行至今，不僅讓更多人瞭解APEC，也希望給讀者一個印象，國際組織離我

們並不遙遠，關切的議題始於我們的日常。

本期收錄三篇內容，從2026年APEC業務研習營對年度議題與參與策略的掌握，延伸至我國企業代

表參與ABAC區域合作倡議，再聚焦中小企業與新創如何透過跨產業聯盟拓展東南亞綠色建築市

場，呈現我國在全球局勢變動、人工智慧快速發展與淨零轉型加速推進下，持續強化APEC參與量

能、深化公私協力，並協助產業掌握區域合作與市場布局契機。

首先，本期整理「2026年APEC業務研習營」上半場重點。研習營由APEC研究中心與外交部共同

辦理，透過年度主題解析、各部會參與經驗分享及APEC計畫申請說明，協助相關部會掌握2026年
APEC議程方向。與談人分別就貿易投資、結構改革、數位經濟及SOM1現場觀察進行說明，指出

在中國主辦APEC、AI議題升溫及區域經濟合作持續變化的背景下，我國須強化跨部會協調、善用

AI與半導體等優勢，並透過計畫提案與跨論壇合作，提升我國參與APEC的政策影響力。

第二篇聚焦2026年ABAC墨西哥城第二次大會。我國企業代表於會中積極推動AI醫療、數位貨幣及

區域連結等倡議，展現私部門參與APEC政策討論的重要角色。其中，林之晨代表主持數位貨幣特

別場次，討論穩定幣、央行數位貨幣與代幣化存款等新興金融型態所涉及的互操作性、金融包容與

監管協調；張嘉淵代表則報告健康AI創新協作計畫，並以聯盟式學習、醫療AI及可信任資料運用為

核心，說明我國可如何結合晶片、伺服器、系統整合與應用場域優勢，成為亞太AI基礎建設與智慧

醫療合作的重要夥伴。

最後，本期收錄中小企業及新創跨產業聯盟拓銷新模式之專文，以台灣綠色建築相關產業對接東南

亞市場為例，分析越南、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在認證制度、採購邏輯與市場需求上的差異。文章指

出，面對東南亞綠建築市場由政策宣示轉向規則固化，台灣業者若仍以單一硬體產品或價格競爭切

入，將難以突破各國合規與維保門檻；未來應透過中小企業硬體建材與新創AI、軟體及能源管理平

台結合，形成「硬體設備、軟體智聯、認證服務與在地維保」整合方案，並搭配政府在環境產品宣

告、實驗室相互承認及官方平台曝光等制度支持，將台灣技術優勢轉化為可被國際市場採信的系統

輸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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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APEC業務研習營會議紀實
（上）

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梁佑涵

APEC研究中心年度重要工作—2026年APEC業

務研習營於4月15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1

樓演講廳舉行，由APEC研究中心張建一執行長及外

交部國際組織司連澤專門委員開幕致詞。

張建一執行長表示APEC為我國重要國際政策對

話平台，臺灣長期透過務實參與及提案合作累積實

質成果。2026年APEC由中國主辦，在地緣政治變動

與AI快速發展背景下，我國須強化前瞻布局，發揮

AI與半導體優勢，深化與理念相近經濟體合作，以

因應經濟安全與供應鏈挑戰；並透過APEC業務研習

營培育跨部會人才，強化AI、公私協力等前瞻議題

之政策整合與參與能力。

連澤專門委員指出中國主辦APEC可能透過議程

與文件推動其政策主張，各部會需強化議題掌握，

並即時與外交部協調因應。今年度重點包含：（1）

AI議題已成核心，我國應結合「AI新十大建設」提

升國際影響力；（2）公私協力持續升溫，應整合公

私部門資源並深化國際合作；（3）連結性藍圖涵蓋

範圍廣泛，須審慎評估其制度與戰略影響，並提出

具體立場。外交部將持續扮演協調與支援角色，確

保對外策略一致與執行效能。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連澤專門委員為APEC業務研習營開幕

致詞。（圖／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張建一執行長主持「2026 APEC主題及參

與經驗分享」場次。（圖／APEC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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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APEC 主題及參與經驗分享

本場次由APEC研究中心張建一執行長主持，邀

請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謝佩娟組長、國家發展委員會

綜合規劃處楊鈞涵專門委員、數位發展部數位國際

司錢慕賢專門委員，以及外交部駐新加坡代表處柯

宜家一等秘書暨APEC計畫主任擔任與談人。

謝佩娟組長說明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為

APEC重要委員會之一，負責推動區域貿易與投資

自由化與便捷化，並透過轄下次級論壇及產業對話

機制處理貨品、服務、投資、標準及數位議題。隨

議題範圍擴大，CTI運作已非單一部會所能負擔，

需仰賴跨部會協作。我國與相關機關密切溝通，確

保會議中有效表達立場。CTI聚焦區域經濟整合、

多邊貿易體系、數位貿易與永續包容發展等四大主

軸，並於2026年在新任主席帶領下，持續推動區域

經濟整合、運用科技促進貿易便捷化，並強化跨論

壇合作。

楊鈞涵專門委員介紹經濟委員會（EC），主

要推動結構改革議程，每年於SOM1及SOM3期間

召開會議。EC長期以結構改革為主軸，採五年期推

動架構，最新一期為「增進及強化結構改革議程」

（SEAASR），聚焦促進公平競爭、市場友善經商

環境、推動創新與數位轉型，以及強化包容與永續

發展等四大支柱。此外，EC每年發布《APEC經

濟政策報告》（AEPR），作為檢視改革進展的重

要工具；2026年主題為「結構改革與AI驅動數位轉

型」，顯示其由政策盤點平台轉為整合型政策交流

與成果展示平台。

錢慕賢專門委員指出2026年數位經濟指導小組

（DESG）工作重點配合主辦經濟體中國方向，聚

焦開放、創新與合作，涵蓋數位規則與標準相容、

AI發展及縮減數位落差等議題。中國提出「AI公

民素養提升行動計畫」及「分布式數據傳輸協議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謝佩娟組長介紹CTI重點議題及2026年
工作方向。（圖／APEC研究中心）

國家發展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楊鈞涵專門委員說明EC結構改

革議程及AI驅動數位轉型。（圖／APEC研究中心）

數位發展部數位國際司錢慕賢專門委員介紹DESG重點議

題及我國數位治理倡議。（圖／APEC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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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TP）跨境資料驗證平台」等倡議，惟後者在資

料治理與隱私面向仍存疑慮。相較之下，我國提出

「跨境政府數位憑證互通性計畫」，透過去中心化

識別與可驗證憑證技術，在確保個資保護下促進跨

境資料流通，並已與美國地方政府展開合作洽談，

展現我國在數位治理與隱私保護上的優勢。

柯宜家一等秘書分享其於SOM1期間的與會經

驗，亦建議我國各部會透過提升與秘書處、PD及

與理念相近經濟體等的交流與合作，深化我國參與

APEC效益。

APEC 計畫申請說明圓桌論壇

本場次由APEC研究中心張鴻副研究員主持，

邀請APEC秘書處計畫管理小組Jing-Yu Lin資深經

理，以及外交部駐新加坡代表處柯宜家一等秘書暨

APEC計畫主任擔任與談人，分享APEC計畫申請的

實務經驗。

柯宜家一等秘書分享我國推動APEC計畫之實

務經驗，指出APEC計畫不僅是爭取國際合作資源

的管道，更是深化我國參與多邊機制、拓展國際網

絡及提升政策影響力的重要工具。藉由計畫執行，

我國得以與拉美等互動較少之會員經濟體建立關

係，進而深化雙邊的合作網絡。建議應將論壇參

與、人脈經營與計畫推動相互結合，善用計畫主任

（PD）、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及國際

組織等資源，積極推動跨論壇合作，並透過政策建

議、路徑圖等成果形式擴大計畫影響力。此外，柯

一等秘書鼓勵各單位及早布局我國倡議成立之「未

來健康照護子基金」，掌握AI、數位健康及新興科

技應用等議題發展契機，持續強化我國於APEC之

參與及貢獻。

Jing-Yu Lin資深經理說明APEC計畫申請與審

查重點，強調提案核心在於回應APEC會員經濟體

共同關切之議題，並透過能力建構機制協助提升

APEC秘書處計畫管理小組資深經理說明APEC計畫申請

與審查重點。（圖／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張鴻副研究員主持「APEC計畫申請說明

圓桌論壇」場次。（圖／APEC研究中心）

政策制定與實務執行量能。提案內容應明確扣合

APEC及相關論壇優先議題，聚焦區域需求，說明

活動如何協助會員經濟體因應共同挑戰及增進治理

能力，以展現其區域關聯性與實質效益。此外，提

案亦應重視跨經濟體合作與共同參與，藉由周延之

活動規劃、知識交流及經驗分享機制，擴大對區域

發展之貢獻與影響力。同時，須具體說明活動內

容、預期產出、受益對象及經費配置，確保各項工

作與目標緊密連結，以提升提案品質及獲核准之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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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小百科

科技、技術及創新政策夥伴                                                                      
Policy Partnership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PSTI)
PPSTI係於2012年由「工業科技工作小組（ISTWG）」轉型而來，目的是作為科技政策與實質科技

交流的重要平台，以擴大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加入，並探討創新政策的相關議題，在APEC區域內建

立有助於創新的環境。ISTWG成立於1990年，旨為實現21世紀的APEC願景，亦即經由工業科技的

發展與應用，改善生活品質、保育生態環境與促進永續發展，進而達到亞太區域繁榮之目的。2015

年5月16至18日PPSTI於菲律賓長灘島舉行第5次PPSTI會議，會議主題為「科技創新創造包容性成

長」，該會議討論APEC科技創新領域合作進程的最新情況，並積極建立相關制度、進行創新科技

政策對話以及強化與其他工作小組或委員會間交流互通機制，並持續支持 APEC永續經濟成長與共

榮之目標。當年並通過「2016-2025 PPSTI策略計畫」（PPSTI Strategic Plan 2016-2025），致力於

透過政府、學術界、私部門和其他APEC論壇間的合作，建立APEC經濟體的科技能力，並營造有利

於創新的環境。2025年2月PPSTI採認任務導向創新政策（MOIP）組織章程（2025-2028），目的為

透過聚焦式計畫設計及執行，以提高計畫成果並產生實質影響力。 我國主政單位為經濟部產業技術

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APEC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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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ABAC墨西哥城第二次大會 
我國企業代表深化

AI醫療與數位金融倡議

我國ABAC秘書處幕僚 張雅程

本
（2026）年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第二次大會，於4月23日至4月25日在墨西哥

墨西哥城舉行。會議延續2026年ABAC「開放、連

結、協同」為主軸之年度工作方向，透過數位創

新工作小組（DIWG）、區域經濟整合工作小組

（REIWG）、連結性工作小組（CWG）及永續工

作小組（SWG）等工作架構，持續就貿易投資、數

位轉型、區域連結、健康創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提

出企業界觀點，作為APEC政策討論與部長會議建言

之重要參考。

我國ABAC代表廣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台灣大

哥大林之晨總經理，以及代理代表台灣大哥大張家

麒財務長出席本次大會；台灣大哥大Web3事業部資

深分析師賈家軍亦隨同與會。我國APEC研究中心暨

ABAC秘書處何振生研究員及張雅程助理研究員共同

出席，協助我國代表參與各項工作小組、相關會議

及周邊交流。

本次大會亦通過五份A BAC對外文件，包括

《A BAC致A P E C貿易部長信函》、《A BAC致

APEC貿易部長報告》、《ABAC致婦女與經濟論壇

信函》、《ABAC FTAAP聲明》，以及《ABAC連

ABAC代表們於墨西哥城第二次大會合影。（圖／ABAC
官網）

張嘉淵代表於會上報告BAT-HI計畫進展。（圖／我國

ABAC秘書處）

APEC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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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性聲明》，作為企業界就區域經濟整合、貿易韌

性、數位轉型、女性經濟參與及區域連結等議題向

APEC提出建言之重要成果。

在數位創新工作小組（DIWG），我國ABAC

代表林之晨主持「2026年數位貨幣：AP E C關鍵

優先事項」特別場次，邀集Kraken、OpenFX、

MONEX、DiDi及Tala等數位金融、跨境支付、傳

統金融、平台經濟與微型貸款領域業者進行對話。

該場次聚焦數位貨幣由實驗階段邁向制度化及大規

模應用後，亞太區域所面臨的互操作性、金融包容

及監管落差等問題。與會業者指出，穩定幣、央行

數位貨幣及銀行代幣化存款等不同貨幣形式正逐步

並存，未來政策重點將不只是技術採用，而是如何

建立可互通、可信任且兼顧金融安全的數位金融基

礎設施。

林之晨代表於會中指出，數位貨幣的核心創新

不僅在於貨幣形式的數位化，更在於結算與記帳結

構的改變。面對亞太區域多元金融制度與不同監管

環境，未來應持續強化監管協調、跨境互通與金融

包容之間的平衡，使數位金融創新能真正協助中小

微企業及未被傳統金融充分服務的群體降低交易成

本、提升資金流動效率，並促進更具包容性的區域

成長。

在永續工作小組（SWG），我國ABAC代表張

嘉淵技術長報告「健康AI創新協作（BAT-HI）」

計畫進展。該計畫延續其過去推動之DAILY醫療AI

能力建構倡議，進一步由「讓個別機構能建立AI模

型」，推向「讓不同醫療機構在不共享原始資料的

前提下共同訓練AI模型」之協作模式。計畫以聯盟

式學習為核心，結合NVIDIA FLARE與廣達QOCA

平台，示範以模型參數及權重共享取代敏感醫療資

料交換，回應跨境醫療AI應用中常見之隱私、資

安、法規與信任問題。

BAT-HI計畫後續將於6月10日及11日辦理線上

實作工作坊，預計以肺炎X光影像資料作為示範，將

資料切分為21個不同子集，由不同團隊在本地訓練

模型，再透過平台聚合模型成果，具體呈現「共享

AI，而非共享資料」之技術應用情境。

張嘉淵代表亦於會中代我國ABAC代表陳俊聖提

出「AI驅動之新抗原免疫療法與癌症照護轉型」計

畫，說明AI應用於新抗原辨識、個人化癌症疫苗及

精準治療決策之潛力。該計畫將AI醫療應用由診斷

效率提升，進一步延伸至癌症治療品質、預測性醫

學及生命週期照護，並獲美國代表團肯定其延續基

因體學與精準醫療相關工作之方向。

會議期間，張嘉淵代表另受美方邀請，出

席APEC Digi ta l Trade Pol icy Dia logue，並於

「Accelerating AI through Collaboration」專題座談擔

張嘉淵代表受邀出席A P E C數位貿易政策對話(A P E C 
Digital Trade Policy Dialogue)（圖／我國ABAC秘書處）

ABAC代表林之晨主持「2026年數位貨幣：APEC關鍵優

先事項」特別場次（圖／我國ABAC秘書處）

APCE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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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講者。張代表分享AI正由單純工具轉變為可與人

類協作之「隊友」，並指出未來AI發展不只是硬體

或模型競爭，而是晶片、伺服器、資料、模型、應

用場域及使用者共同構成之生態系。張嘉淵代表亦

說明，台灣可憑藉晶片、伺服器及系統整合能力，

作為全球AI基礎建設與應用落地的重要協作夥伴，

並以聯盟式學習及醫療AI協作作為具體案例，說明

公私部門如何共同推動可信任AI應用。

除工作小組及專題活動外，本次會議期間，駐

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安排我國ABAC代表與

我國代表團與駐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徐韶慧大使（左三）及政治組楊少華組長（左一）會面

並於會場合影（圖／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徐韶慧大使於大會飯店會面並共進午宴，就我國企

業參與ABAC、推動AI醫療與數位創新倡議，以及亞

太區域經貿合作情勢交換意見。

依目前規劃，ABAC第三次大會將於7月6日至

9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第四次大會則將於11月14日

至16日在中國深圳召開。後續我國代表將持續推

動BAT-HI、數位貨幣及AI醫療相關倡議，並配合

ABAC健康聲明、數位部長相關建言及領袖報告撰擬

作業，爭取將我國企業創新經驗納入亞太區域政策

討論。

APEC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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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及新創
跨產業聯盟拓銷新模式：

以綠色建築對接東南亞市場為例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CDRI）行銷與新媒體研究所所長 曾志成

東
南亞綠色建築市場進入結構性爆發期，惟台灣

中小企業「硬體規格×性價比」之單打獨鬥模

式，難以突破星、馬、越三國差異化之認證壁壘。

本文提出「中小企業硬體建材」與「新創人工智慧

（AI）／軟體」深度綑綁之「1+1>2」聯盟拓銷模

式。研究發現，越南呈現「外資直接投資（FDI）驅

動×顧問主導」結構，2025年新增196棟綠色認證建

築、樓地板面積440萬平方公尺，公寓與工業廠房分

占30%與28%為兩大主類（注1）；新加坡之關鍵差

異不在認證門檻更嚴，而在於認證取得後之運營階

段校正機制；馬來西亞則為「成本敏感×政策誘因」

雙引擎，受惠於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JS-SEZ）

2025年1月6日協議簽署之資料中心熱潮（注2）。本

文主張政府應於環境產品宣告（EPD）輔導、實驗

室相互承認（MRA）與第三市場輸出三項基礎建設

上提供制度性支持，方能將台灣技術知識轉化為國

際認可之合規資產。

壹、問題意識：結構性機會與系統性瓶頸並存

在全球淨零碳排與供應鏈綠色合規雙重壓力

下，東南亞綠色建築市場已從「政策宣示」轉入

「規則固化」階段。然台灣業者進入此市場普遍面

臨四項結構性挑戰：其一，業者多為中小企業，習

以「硬體規格×性價比」單品銷售，與當地「完整解

決方案」需求存在語言落差；其二，三國採購邏輯

異質性極高，「一套話術打天下」與真實決策鏈相

悖；其三，各國認證、環境產品宣告（EPD）與在

地檢驗要求互不通用，造成合規重複成本；其四，

缺乏在地維保量能，使「設備可輸出、服務難輸

出」之困境長期存在。

三國市場成熟度與制度設計各異：越南呈現認

證取得後在地供應鏈支持不足之結構性挑戰，業界

感受到顯著之合規與維保溢價（注1、14），反映

綠色供應鏈尚未成熟；新加坡已建立涵蓋認證、設

計、運營與建材之完整制度閉環；馬來西亞則受柔

佛資料中心熱潮帶動進入擴張期。此差異化光譜意

味台灣業者必須建立「分國拆解、分業整合」之戰

略思維，從零組件出口轉向「硬體設備×軟體智聯×

認證服務」深度綑綁之跨產業聯盟，方能由零組件

代工製造國，重新定位為亞太區綠色智慧建築解決

方案之系統輸出國。

專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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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標市場深度洞察：星、馬、越綠建築之

差異化壁壘

（一） 越南：外資直接投資（FDI）驅動下的工業

綠建築與顧問決策主導

依國際金融公司（IFC）《越南綠色建築市場概

況2025》（Vietnam Green Building Market Overview 

2025），越南2025年新增196棟綠色認證建築、樓地

板面積440萬平方公尺；截至2025年12月底累計780

棟、面積逾1,860萬平方公尺（注1）。市場結構已從

「商辦獨大」轉為「住商工並進」，2025年公寓占

30%以上、工業廠房居次占28%以上，工業類面積較

前一年成長54%，反映外資已將綠色認證視為廠房規

劃之必備項目。

政策紅利同步加溫：越南近年已通過綠色認

證建築可享租稅優惠，並於2025年7月4日公布《綠

色金融分類標準》（Decision 21/2025/QĐ-TTg，

2025年8月22日生效），建築為其涵蓋之七大綠色

領域之一，LOTUS等本土認證為適用評估工具之

一；國家技術規範（QCVN）建材能效標籤化通知

（Circular）草案已送交建設部審議，全面強制實施

時程預計於2027年前後（注1）。

採購決策呈現「三角影響＋業主拍板」結構：

建築師、工程顧問、總包商共同影響業主，其中綠

色建築顧問公司具備最關鍵話語權，取得環境產品

宣告（EP D）為進入顧問推薦清單之絕對優先條

件。然越南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ED）成

本溢價偏高反映認證取得後缺乏在地供應鏈支持，

認證易流於形式；台灣業者若能將環境產品宣告

（EPD）、能源模擬與在地維保同步提供，反而可

在此缺口建立獨特價值主張。

（二） 新加坡：認證—運營閉環之證據與平台導

向市場

新加坡擁有東南亞最成熟之綠建築市場，核心

競爭力不在認證門檻更嚴，而在於「認證—運營閉

環」之治理機制（注13）。截至2025年3月綠色標

章（Green Mark）認證建築累計超過2,500棟，制度

自2005年推出已逾20年（注3）。綠色標章（Green 

Mark）從基本級延伸至鉑金級（Plat inum）、超

低能耗（Super Low Energy，SLE）、零能耗建築

（Zero Energy Building，ZEB）等多層分級，最高層

級要求「取得鉑金級（Platinum）後才開始的技術投

入」，涵蓋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模型校準、現

場再生能源（onsite renewable）部署與運營階段能耗

監測。新加坡綠建築總藍圖（SGBMP）設定「80-

80-80」目標：至2030年80%建築樓地板面積取得綠

建築認證、80%新建開發案達超低能耗水準、最佳級

建築相較2005年基準提升80%能效（注4）。2008年

起新加坡依《建築管制（環境永續性）規例2008》

將綠色標章（Green Mark）最低標納入新建築強制

條款，強制與激勵並行（注3a）。

新加坡採購邏輯屬嚴格之「證據與平台導入

線」，決策依賴「認證×設計×顧問×示範」綜合指

標。台灣廠商最大障礙在於缺乏可被採信之證據組

合（新加坡綠建築委員會 SGBC／新加坡綠建築產

品認證SGBP、環境產品宣告EPD／生命週期評估

LCA文件、熱濕氣候應用案例）。值得注意的是，

台灣建材廠商之正確入場券為新加坡綠建築產品

認證（Singapore Green Building Product，SGBP）

而非綠色標章（Green Mark）：綠色標章（Green 

Mark）為建築層認證，SGBP則為建材層認證，通

過後可在BCA（新加坡建築與建設局）綠色標章

評分中累積額外積分（含鉑金級評等所需之高分門

檻）（注5）。新加坡並已將綠建築認證延伸至街

區尺度，2024年第三季起分期啟用之榜鵝數位園區

（Punggol Digital District）為新加坡規模最大之混合

用途鉑金級園區（Green Mark Platinum District，總

面積50公頃）案例（注6），為台灣業者提供進入整

專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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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區域開發供應鏈之新窗口。

（三） 馬來西亞：成本敏感、政策誘因與資料中

心雙引擎

馬來西亞綠建築市場成長快速但整體滲透率偏

低，依2023年GBI與GreenRE公開認證統計推估，認

證面積滲透率落於3-5%區間（注7）。主要驅動力來

自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JS-SEZ）於2025年1月6

日簽署協議（注2），帶動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投資熱

潮。依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統計，2021年

至2024年6月止已核准之資料中心、雲端與託管專案

累計投資額902億令吉（注8）；若計入廣義數位投

資則達1,800億令吉以上。資料中心認證標準（綠建

築指數資料中心評估工具GBI DC Tool 2.0與綠色房

地產評估GreenRE）嚴格要求電力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與用水使用效率（Water 

Usage Effectiveness，WUE）。

政策誘因方面，馬來西亞推行「綠色投資稅務

津貼」（GITA），第一級（Tier 1）綠建築可享

100%投資津貼、抵扣法定收入70%（適用合資格資

本支出期間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注

9a）；《能源效率與節約法》（EECA 2024）已於

2025年1月1日生效（注9）。市場呈現「多標準並

行」（綠建築指數GBI、綠色房地產評估GreenRE、

馬來西亞客製化綠建築評估系統MyCREST、建築環

境綜合評估系統依斯干達版CASBEE Iskandar），一

關鍵決策規律為：持有型業主（資料中心、購物中

心、飯店）偏好綠建築指數（GBI）以換取長期營運

節省，銷售型業主（社區住宅）則偏好成本較低之

綠色房地產評估（GreenRE），此為台灣業者進場前

之策略基礎（注15）。

參、「1+1>2」跨產業聯盟拓銷新模式

面對三國截然不同之市場壁壘，單一硬體建材

推銷已不合時宜，台灣業者應籌組跨產業聯盟，將

產品升級為符合當地法規與開發商財務邏輯之「整

合型解決方案」。

（一） 越南廠房：「能源管理系統（EMS）硬體×

軟體平台×在地系統整合商（SI）」綑綁模式

越南能源管理系統（EMS）市場依IMARC集

團（IMARC Group）預測將自2024年2.42億美元成

長至2033年5.02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8.45%（注

10）。然越南中小企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國際標準

（ISO 50001）面臨人力、財務與基礎設施三重門檻

且無政府補貼，採購驅動力來自降低電費而非法規

合規；外資建廠初期多採用母國設備，但維護升級

階段因跨境維保成本高昂，極度仰賴具時效優勢之

在地系統整合商（SI）。

聯盟實戰策略可分兩軸。軟硬體深度結合：將

台灣高效能機電設備與新創能源數據平台綑綁，例

如將具備國際電工委員會4／5級（IE4／IE5）高效

等級之離心鼓風機製造商，整合非侵入式預測性維

護平台新創與人工智慧（AI）邊緣運算之碳排盤查

軟體即服務（SaaS）業者，即時產出符合溫室氣體

盤查國際標準（ISO 14064）之碳盤查數據，將單一

硬體升級為具數位孿生（Digital Twin）能力之智慧

節能模組。對在越台商或外資廠房而言，採購的不

再是一台機器，而是一套可被總部環境、社會與治

理（ESG）報告引用之數據生產系統。

在地化維保網絡落地：直接對接當地工業自動

化協會旗下約50至60家具能源管理系統（EMS）工

程能力之系統整合商（SI）會員，由台灣廠商提供設

備硬體與軟體品牌，越南SI負責在地安裝與長期駐點

維運，形成「硬體輸出、軟體訂閱、在地維保」黃

金三角。越南境內已有大型台資電子廠商之EMS建

廠工程連續委由同一家在地SI執行5至6個專案，已驗

證此模式之可複製性，所欠缺者僅系統性推廣之制

度化機制（注14）。

專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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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星馬高階商辦與資料中心：「外殼節能×智

慧控制×運營校正」三層方案

星馬市場痛點與越南截然不同（注13、15）。

新加坡氣候炎熱，政策極度重視冷房效率與數位整

合；馬來西亞柔佛之超大規模資料中心則面臨極高

能耗挑戰，最新之綠建築指數資料中心評估工具

（GBI DC Tool 2.0）強制要求提供12個月實際營

運數據驗證電力使用效率（PUE）與用水使用效率

（WUE）。

聯盟實戰策略應結合台灣高性能被動節能建

材、主動式智慧控制網關與運營階段校正服務，組

成「智慧淨零建築套件」。被動節能方面可導入奈

米陶瓷節能隔熱膜（阻隔90%以上近紅外熱）等外殼

節能技術，或鈣鈦礦建築一體化光電（BIPV）整合

玻璃等創能型建材。主動控制方面可串接邊緣運算

閘道與混合物聯網（IoT）閘道，依佔用率動態優化

暖通空調（HVAC）系統。運營校正方面可借鏡新加

坡吉寶灣大廈（Keppel Bay Tower）先例：該大樓於

取得綠色標章鉑金級（Green Mark Platinum）後部

署數位孿生（Digital Twin）平台監測運營階段能源

表現，搭配獨立記錄之暖通空調（HVAC）節能驅動

器形成雙重監測（注13）。台灣聯盟若能將此「認

證後校正」服務納入產品包，將與僅供應硬體之歐

美廠商形成差異化定位。

聯盟輸出之核心價值不再是單項建材，而是一套

可量化整體成本效益方案。該套件能向星馬工程顧問

證明，透過外牆隔熱可降低空調初始容量需求（資本

支出 CAPEX），並透過物聯網（IoT）閘道即時優化

運轉能耗（營運支出OPEX），換算成明確投資回收

期（ROI），直接對應馬來西亞綠建築指數（GBI）

或新加坡綠色標章（Green Mark）評分積分。將綠色

屬性轉化為財務與合規效益之包裹方案，方能在「商

業理由優先」之決策邏輯下繞過低階價格戰。

肆、 政府角色：制度對接與法規排除之戰略

建議

跨產業聯盟之市場開拓除仰賴企業自身之技術

互補，更迫切需要政府從「制度對接」與「法規排

除」之國家戰略高度提供基礎建設支持。

（一） 設立跨部會「環境產品宣告（EPD）推動

工作小組」，打通國際顧問採購清單

在越南，工程顧問掌握採購決策實質影響力，

具備環境產品宣告（EPD）之產品為進入頂尖顧問

推薦清單之第一優先條件；在新加坡，經驗證之碳

資料與環境產品宣告（EPD）為爭取綠色標章鉑金

級（Green Mark Platinum）、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

認證（LEED）之中期門檻。然台灣多數中小企業建

材商面臨環境產品宣告（EPD）申請成本高昂、流

程繁瑣，致優質產品因缺乏認證文件而遭排除。

政策建言：經濟部國貿署應居中召集環境部、

產業發展署、工業技術研究院及金屬中心，成立跨

部會「環境產品宣告（EP D）推動工作小組」，

統整產品類別規則（PCR）制定、生命週期評估

（LCA）技術輔導，並提供驗證費用補助。除綠色

水泥、節能玻璃、隔熱材外，應特別注意新加坡綠

建築產品認證（SGBP）之申請對接，因 SGBP 為台

灣建材進入綠色標章（Green Mark）加分積分清單

之直接入口（注5），與環境產品宣告（EPD）文件

具高度互補性。

（二） 啟動政府對政府（G2G）實驗室相互承認

（MRA），搶佔2027越南標籤化先機

台越尚未建立正式、制度化之實驗室相互承認

機制；台灣廠商持有之綠建材標章（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主管）或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可實驗室之

測試報告，至越南多須重新送驗，將面臨雙重認證

成本與通關延宕。若越南預計於2027年全面實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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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技術規範（QCVN）建材能效標籤化，屆時未取

得標籤者將失去市場准入資格。

政策建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應與越南建材

機構啟動「台越相互承認協議（M R A）可行性

研究」，並建議將M R A定位為台越制度連結之

起點而非終點。值得警惕者為主要競爭國對越南

之深度政府對政府（G2G）佈局：韓國國際協力

團（KO I CA）與越南合作成立越韓科技研究院

（V-KIST），該專案總預算約7,000萬美元（其中

KOICA無償援助3,500萬美元），為韓國對越南最大

規模之非償還援助ODA專案，亦為KOICA在越南

實施之最大規模專案（注11），韓方已藉機構級投

入於越南科技體系建立深厚連結。台灣若僅以實驗

室文件互認為目標，恐難匹敵韓方之全方位佈局；

建議MRA可行性研究階段同步搭配「建材技術交流

平台」與「實驗室人才培訓」等配套，使MRA兼具

規格互認與長期G2G信任建構雙重功能。相互承認

協議（MRA）生效前，政府應輔導台灣建材廠商於

2026年底前送交越南預驗，方能於2027年國家技術

規範（QCVN）強制實施之際無縫銜接成為「首批

具標籤資格產品」，搶佔先行者優勢。

（三） 建立「官方平台曝光×第三市場輸出」機

制，突破新加坡信任壁壘

新加坡綠色建築採購高度仰賴制度信任與實績

驗證，海外技術必須先在指標性官方或產業平台曝

光，方能對接在地系統整合商；新加坡大型工程顧

問公司（如CPG Corporation（注12））並掌握大

量輸往越南、中東、南亞等第三市場之專案設計權

（注13）。新加坡榜鵝數位園區（Punggol Digital 

District）等指標案例之國際示範效應（注6），亦為

台灣聯盟提供進入整體區域開發供應鏈之新窗口。

政策建言：政府應以「台灣國家隊」高規格形

式統籌帶領跨產業聯盟參與新加坡國際建築環境週

（IBEW），爭取設立台灣館（Taiwan Pavilion）集

中展示智慧化（Intelligence）與低碳材料雙軸主題；

同時由官方牽線促成台灣供應鏈與星國指標性整合

工程顧問深度合作，實踐「台灣優質產品×新加坡高

端設計×第三市場專案落地」三方協作模式，借助新

加坡之國際樞紐地位將台灣綠色解決方案輻射至全

球新興市場。

伍、 結論：從零組件代工到系統輸出之典範

轉移

東南亞綠色建築市場之規則固化，對台灣產

業既是挑戰，亦為戰略重定位之歷史性機遇。面

對三國差異化之認證壁壘與決策邏輯，台灣業者

必須揚棄「零組件價格競爭」之舊有思維，升級

為「系統解決方案之價值創造」。「1+1>2」跨

產業聯盟模式之核心，在於透過「中小企業硬體

建材」與「新創人工智慧（AI）／軟體」深度綑

綁，為當地業主提供具明確投資回報率與減碳效

益之整合方案。新加坡「認證—運營閉環」治理

機制更指向一重要啟示：台灣聯盟若能將產品定

位從設計階段供應延伸至運營階段校正，其價值

主張將大幅優於僅提供硬體之競爭者。

然產業自助努力有其結構性極限。環境產品

宣告（E P D）認證、實驗室相互承認、官方平

台曝光三項基礎建設皆涉及國家層級制度設計，

非單一企業所能突破。此三項政策行動之推進時

序，將直接決定台灣於亞太綠色智慧建築供應鏈

之最終定位，係退居零組件代工，抑或晉升系統

輸出國。在2027年越南國家技術規範（QCVN）

標籤化、馬來西亞綠色投資稅務津貼（GITA）制

度檢討、新加坡綠建築總藍圖（SGBMP）中期目

標檢核等政策節點交織之2026至2027年戰略視窗

中，產官學緊密結盟，方能精準捕捉這波淨零碳

排之歷史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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